
公 示

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关于推荐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的通知》要求，结合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完成情况。

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之上，经综合考察评选，并报陕西省公

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专班办

公室初审，确定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4 家单位和韩小峰

等 8名同志作为陕西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拟推荐表彰对象，现予以公示。

一、先进单位

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

宝鸡市陈仓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宝鸡市千阳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二、先进个人

韩小峰 宝鸡市金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齐红江 宝鸡市渭滨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

孙金璐 宝鸡市岐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曹敏亮 宝鸡市眉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赵晋锐 宝鸡市麟游县发改局助理工程师

吴建科 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一级警长

王玉平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张金强 宝鸡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技师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5 日）。如有不同意见，可通过书面、电话、来访等方式

向我们积极反映。

监督电话：0917-3260483

接待机构：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监管科

地 址：宝鸡市宝虢路 124 号行政中心 1 号楼 220 室

邮 编：721000

附件：简要事迹

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5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简要事迹

一、先进单位简要事迹

1.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扎实推进节能工作，成效显著。在组织领导上，成立

综合创建领导小组，制定系列规章制度，形成协同工作格局。

宣传教育上，通过多种平台和重要节点活动，增强干部职工

节能意识。技术改造方面，更换节能 LED 灯，维护空调设备，

控制空调温度，推广节能环保型办公设备。日常管理中，规

范用电、用水、用纸行为。公务用车管理上，严格执行制度，

推广新能源汽车。十四五”期间，累计创建国家级节约型公

共机构示范单位 22家，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50 家，

遴选市级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10 家、水效领跑者 5 家，市

级所有党政机关和 60% 以上的事业单位建成公共机构节水

型单位。近年来，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高效、全面地完成

每年节能目标任务，用能指标满足《陕西省公共机构能耗定

额》（DB61/T 1399-2020）基准值要求。2014 年 3 月，被国

管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授予“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2.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

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秉持“绿色低碳”理念，多措并举

推动节能工作向纵深发展。健全管理机制，完善水电暖管理

等制度，建立能源统计平台与重点部位台账，为节能工作开



展提供保障。升级技术手段，实现水电暖分项计量与智能管

控，引入智能控制系统，优化设备运行效率，充分利用可再

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节能宣传，营造节能氛围，充分发挥示范作用。2023 年中心

被宝鸡市节水办命名为“宝鸡市市级节水型公共机构”；2024

年被陕西省水利厅、陕西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命名为“2023

年省级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2024 年被国管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水利部三部委联合命名为“2024—2026 年度公共机

构水效领跑者”荣誉称号；2024 年被陕西省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陕西省住建厅授予“公共机构第二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建成单位”。

3.陈仓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该单位在节能管理、技术创新、宣传教育等方面成效显

著，示范作用突出，符合节能先进单位评选标准。健全组织，

建立制度，促进节能措施落实。建立了能源消耗统计和报告

制度，对节能综合目标考核、评价、奖惩和节水、节电、节

油、节气等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强化能源计量，加强设备运

行和维护管理。严格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积极

使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的高效照明光源，室内外照明系统均

采用新型 LED 光源，高效照明光源使用率达到 100%;楼梯间

采用声光控电源，室外路灯照明采用定时开关控制等。安置

点内 9 个单体楼共安装节水型水龙头、延时阀、饮水机等器

具 943 个，节水器具普及率 100%。2017 年机关安置点被省

水利厅命名为省级节水型单位，2019 年 2 月，由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命名为“国家级公

共机构节约型示范单位”，2020 年区市民中心、城建大厦成

功创建市级节水型单位，截止 2022 年，全区共 42 家党政机

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创建率达 84%，圆满完成了国家规定的

阶段性创建目标。

4.千阳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千阳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绿色低碳

发展为目标，以巩固提升节约型机关创建成果为主线，以“绿

色低碳转型八大行动”为抓手，抓好示范引领、实施节能改

造、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监督考核，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取得了新的较大成绩。加强组织领

导，靠实责任，加大节能宣传培训力度，全面推进节能器具

改造。按照全面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工作要求，对县级

部门办公区公共区域照明、用水器具进行抽查检查，督促指

导安装声控开关，更换 LED 高效节能灯具，卫生间安装电子

感应阀等节水器具，全县各公共机构更换新型高效节能灯具

200 多套、节水龙头 100 多个，加装感应式出水阀 30 余套。

严格控制公共机构水电消耗。认真做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

成效评估。积极实施节能改造项目。积极争取节能补助资金，

投资 771 万元，组织实施医疗卫生单位清洁能源更新提升改

造项目，其中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采购空气能供暖系统设备 25

台。县中医院采购中央空调设备外机 12 台，室内机 183 台。

张家塬镇、草碧镇中心卫生院采购空气能设备 2 套。2024 年



4 月被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授予“绿

色低碳公共机构”。

二、先进个人简要事迹

1.韩小峰 宝鸡市金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该同志立足岗位，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成效显著。

积极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指导区公共机构创建节约型机关

活动，使全区 41 家单位被上级命名为节约型机关，圆满完

成了本区创建任务。扎实开展“节水型公共机构”创建工作，

全区现公共机构有省级节水型单位 5 家，市级节水型单位 14

家，通过创建活动，各公共机构对各类能耗工作更加重视、

措施日趋完善，有力推动了全区节能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

2.齐红江 宝鸡市渭滨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

该同志坚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聚焦节约型机关创建、

智慧后勤建设、公务用车管理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创新

突破，推动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从“基础推进”向“提质

增效”跨越式发展。牵头构建了“1+N”节能制度体系，先

后制定《渭滨区创建节约型机关评分标准》《渭滨区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等制度。全区 57 家党政机关中，

52 家成功创建节约型机关，创建率达 91%，第一批和第二批

回头看抽检合格率 100%，创建成效位居全市前列。投资 20

余万元新建钢结构可视化四分类垃圾收集屋，楼内外合理设

置垃圾分类桶 150 余个，有效满足分类需求，2024 年，区行

政中心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二批垃圾分类示范点。靶向施策，

推动公务用车节能转型，实现“降本增效”新突破，区公务



用车平台 31 辆在用车辆中，新能源汽车达 17 辆，占比 55%，

较之前提升 41 个百分点，中心荣获“陕西省公务用车管理专

项领域创新引领实践单位”称号。

3.孙金璐 宝鸡市岐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深入钻研国家及地方公共机构节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标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积极

参与《岐山县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关于开展节能宣

传周活动通知》等制度文件的起草修订工作，提出了专业意

见。该同志负责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分析、报告编制精准

高效，为管理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在策划和组织节能宣传

活动、推动节能技术改造等具体工作中，展现出优秀的执行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

4.曹敏亮 宝鸡市眉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八级职

员

该同志从事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以来，用“抠细节”的韧

劲、“求突破”的闯劲，让节能理念扎根人心，让绿色行动

落地生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涉及领域多，专业性强，刚接

手工作时，他经常穿梭机关各楼层，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维修。

他深知长效机制的重要性，逐步完善能耗管理制度，定期组

织干部职工观看节能培训讲堂。逐点让干部职工养成“人走

灯灭、下班关电”好习惯。他深知“节能工作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今后工作中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用实干行动践行“绿色发展、节能先行”的初心使命。

5.赵晋锐 宝鸡市麟游县发改局助理工程师



该同志能够全身心投入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中，始终以

严谨负责的态度履职尽责，在本单位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中主

动作为，推动单位低碳发展。敏锐把握麟游智慧低碳县域综

合能源管控中心项目，将其作为示范创建的核心支撑，牵头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紧扣项目“用能少排碳、余电能上网、

充能助绿行、能耗便监管”四大功能，精准发力：一是推动

节能设备与项目系统深度适配，优化机关用能结构，将年耗

电量控制在 2 万 Kw·h 内，实现新能源发电全额消纳；二是

依托项目能耗监管平台，建立机关能耗实时监测机制，动态

跟踪用电、充电等数据，为节能决策提供依据；三是结合项

目绿色出行示范作用，组织开展节能意识普及活动，让“光

伏绿电”“低碳办公”理念深入人心。主动统筹协调局内各

环节力量，破解设备对接、数据整合等多项难题，确保示范

单位建设各项任务有序落地。

6.吴建科 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一级警长

该同志是节能降耗践行者、绿色理念传播者、技术改造

推动者。他完善制度框架，修订考核办法等，细化量化指标；

强化监督考核，常态化提醒节能细节；夯实数据根基，建立

能耗台账，组织培训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创新宣传形式，开

展线上线下节能宣传活动。推动将办公楼传统荧光灯更换为

LED 节能灯具，安装声控感应开关 20 余个，实现“人走灯灭”；

对老化供水管道进行维修更换，更换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

冲水装置 40 余套，从源头减少水资源浪费。他推动分局新

增新能源车 4 辆，年减少燃油消耗约 2000 升。经常对办公



楼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长明灯”、“长流水”、空调过度使

用等现象及时提醒纠正。在他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人人讲

节约、事事重节能”的良好氛围，节能理念深入人心。

7.王玉平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该同志在节能领域工作多年，立足机关后勤事务管理岗

位职责，创新推动绿色办公、能耗监测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他牵头健全单位节能管理制度体系，优化办公设备能耗标

准。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培训活动，显著提升全员节约意识。

依托水电及办公耗材精细化管控，推动单位年度能耗同比大

幅下降，以务实担当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作出积极贡献。

8.张金强 宝鸡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技师

该同志自从事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以来，始终以“降本增

效、绿色低碳”为目标，深耕岗位、主动作为，在节能降耗

实践中探索创新，用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单位节能工作落地

见效，单位年度总能耗同比下降 12%，年节约能源成本超 15

万元，使单位先后获评“宝鸡市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绿

色办公先进集体”。他始终以务实的作风、创新的思路、扎

实的行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节能使命，用实际成效诠释了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公   示
	简要事迹
	一、先进单位简要事迹
	1.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节能工作，成效显著。在组织领导上，成立综
	2.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
	3.陈仓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该单位在节能管理、技术创新、宣传教育等方面成效显著，示范作用突出，符合节能先进单位评选标准。健全组织
	4.千阳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千阳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绿色低碳发

	二、先进个人简要事迹

